證照自理(自帶)同意書
團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發日期：
壹、   立同意書人（同前列旅客資料）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茲委託由__ 佑昇  _旅行社（股）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安排上列行程之出國旅遊；並承諾自行攜帶個人護照正本及欲前往旅遊國家之有效正本簽證，前往機場報到。

貳、   再次檢查您的證件，已經完成下述幾點確認： 

一、自回國日計算所有護照之“有效期限”有六個月以上（長程線需九個月以上）無誤。

二、欲前往旅遊國家之有效正本簽證。<台胞證>
三、未服役之役男（民國80年次以上）、職業軍人、軍方單位員工、須經機關核准出境之人士；已經自

行取得“出境許可核准章”無誤。

四、持有第三國護照者請務必攜帶兩本護照（台灣護照以及第三國護照）。

五、如只有持外國護照入境台灣時，請攜帶下一次離開台灣的機票，及自行確認是否已辦妥重入境台灣簽證

六、以上如有任何延誤，一切責任及損失費用將由甲方自行負責。

             甲方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             乙方：佑昇旅行社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電話： (04)-2328-8383  請簽名回傳   傳真： 04-23100792  
七、業務人員： 佑昇旅行社/陳妍妙0933-424404  吳曉貞0923-399151
中華民國 年 月  日






